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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稅申報實務】112 年考前叮嚀(5) 

王如 老師提供 

壹、稅務法規 

一、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 

1.稅捐稽徵機關得依下列規定實施稅捐保全措施。但已提供相當擔保者，不適用之： 

一、納稅義務人欠繳應納稅捐者，稅捐稽徵機關得就納稅義務人相當於應繳稅捐數額之財

產，通知有關機關，不得為移轉或設定他項權利；其為營利事業者，並得通知主管機

關限制其減資之登記。 

二、納稅義務人有隱匿或移轉財產、逃避稅捐執行之跡象者，稅捐稽徵機關得於繳納通知

文書送達後，聲請法院就其財產實施假扣押，並免提供擔保；其屬納稅義務人已依法

申報而未繳納稅捐者，稅捐稽徵機關得於法定繳納期間屆滿後聲請假扣押。 

2.納稅義務人之財產經依前項規定實施稅捐保全措施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稅捐稽徵

機關應於其範圍內辦理該保全措施之解除： 

一、納稅義務人已自行或由第三人提供相當擔保。 

二、納稅義務人對核定稅捐處分依法提起行政救濟，經訴願或行政訴訟撤銷確定。但撤銷

後須另為處分，且納稅義務人有隱匿或移轉財產、逃避稅捐執行之跡象，不辦理解除。 

3.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其已確定之應納稅捐逾法定繳

納期限尚未繳納完畢，所欠繳稅款及已確定之罰鍰單計或合計，個人在新臺幣一百萬元以

上，營利事業在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者；其在行政救濟程序終結前，個人在新臺幣一百五

十萬元以上，營利事業在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得由財政部函請內政部移民署限制其出境；

其為營利事業者，得限制其負責人出境，並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但已提供相當擔保者，或

稅捐稽徵機關未實施第一項第一款前段或第二款規定之稅捐保全措施者，不適用之： 

一、財政部函請內政部移民署限制出境時，應同時以書面敘明理由並附記救濟程序通知當

事人，依法送達。 

二、限制出境之期間，自內政部移民署限制出境之日起，不得逾五年。 

4.納稅義務人或其負責人經限制出境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財政部應函請內政部移民

署解除其出境限制： 

一、限制出境已逾前項第二款所定期間。 

二、已繳清全部欠稅及罰鍰，或向稅捐稽徵機關提供欠稅及罰鍰之相當擔保。 

三、納稅義務人對核定稅捐處分依法提起行政救濟，經訴願或行政訴訟撤銷須另為處分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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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但一部撤銷且其餘未撤銷之欠稅金額達前項所定標準，或納稅義務人有隱匿或移

轉財產、逃避稅捐執行之跡象，其出境限制不予解除。 

四、經行政救濟及處罰程序終結，確定之欠稅及罰鍰合計金額未達前項所定標準。 

五、欠稅之公司或有限合夥組織已依法解散清算，且無賸餘財產可資抵繳欠稅及罰鍰。 

六、欠稅人就其所欠稅款已依破產法規定之和解或破產程序分配完結。 

二、稅捐稽徵法第 25 條 

1.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稅捐稽徵機關，對於依法應徵收之稅捐，得於法定開徵日期前稽徵之。

但納稅義務人能提供相當擔保者，不在此限： 

一、納稅義務人顯有隱匿或移轉財產，逃避稅捐執行之跡象者。 

二、納稅義務人於稅捐法定徵收日期前，申請離境者。 

三、因其他特殊原因，經納稅義務人申請者。 

2.納稅義務人受破產宣告或經裁定為公司重整前，應徵收之稅捐而未開徵者，於破產宣告或

公司重整裁定時，視為已到期之破產債權或重整債權。 

三、稅捐稽徵法第 26 條 

1.納稅義務人因天災、事變、不可抗力之事由或為經濟弱勢者，不能於法定期間內繳清稅捐

者，得於規定納稅期間內，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其延期或分期繳納之期

間，不得逾三年。 

四、稅捐稽徵法第 26-1 條 

1.納稅義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能於法定期間內繳清稅捐者，得於規定納稅期限內，向稅

捐稽徵機關申請分期繳納： 

一、依法應繳納所得稅，因客觀事實發生財務困難。 

二、經稅捐稽徵機關查獲應補徵鉅額稅捐。 

三、其他經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認定符合分期繳納地方稅之事

由。 

2.前項經核准分期繳納之期間，不得逾三年，並應自該項稅款原訂繳納期間屆滿之翌日起，

至繳納之日止，依各年度一月一日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

併徵收；應繳稅款個人在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營利事業在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者，稅捐

稽徵機關得要求納稅義務人提供相當擔保。但其他法律或地方自治團體就主管地方稅另有

規定者，從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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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稅捐稽徵法第 27 條 

納稅義務人對核准延期或分期繳納之任何一期應繳稅捐，未如期繳納者，稅捐稽徵機關應於

該期繳納期間屆滿之翌日起三日內，就未繳清之餘額稅款，發單通知納稅義務人，限十日內

一次全部繳清；逾期仍未繳納者，移送強制執行。 

六、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15-1 條 

1.營利事業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三條第三項之規定，視為銷售貨物之銷售額，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以產製、進口、購買供銷售之貨物，轉供自用，或以上項貨物無償移轉他人所有，並

按時價作為銷售額者，仍按其產製、進口或購買之實際成本為準，轉列資產或費用，

免按時價列帳；辦理當期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應將該項開立統一發票之銷售額於營利

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內營業收入調節欄項下予以減除。 

二、解散或廢止營業時所餘存之貨物，或於解散、廢止時將貨物抵償債務、分配與股東或

出資人按時價作為銷售額者，該項貨物之估價，於辦理清算所得申報時，仍應依所得

稅法第六十五條規定，以時價或實際成交價格為準。 

三、以自己名義代為購買貨物交付與委託人，按代購貨物之實際價格作為銷售額者，於辦

理當期所得稅結算申報時，除代購之佣金收入仍應列報外，該項銷售額應於營利事業

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內營業收入調節欄項下予以減除。 

四、委託他人代銷貨物，於送貨時已先按送貨之數量及約定代銷之價格作為其銷售額者，

於年度終了時，其尚未經代銷之貨物價額，應於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將該項銷售

額於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內營業收入調節欄項下予以減除。 

五、受他人委託代銷貨物，按約定代銷之價格作為其銷售額時，於辦理當期所得稅結算申

報時，除代銷之佣金收入仍應列報外，該項銷售額應於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內

營業收入調節欄項下予以減除。 

七、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15-2 條 

1.營利事業外銷貨物或勞務，其銷貨收入之歸屬年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外銷貨物應列為外銷貨物報關日所屬會計年度之銷貨收入處理。但以郵政及快遞事業

之郵政快捷郵件或陸空聯運包裹寄送貨物外銷者，應列為郵政及快遞事業掣發執據蓋

用戳記日所屬會計年度之銷貨收入處理。 

二、銷售與外銷有關之勞務或在國內提供而在國外使用之勞務，應列為勞務提供完成日所

屬會計年度之銷貨收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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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15-3 條 

營利事業銷售貨物或勞務，如有隨銷售附贈禮券、獎勵積點或保固服務等，該附贈部分相對

應之收入應於銷售時認列，不得遞延。 

貳、租稅申報實務 

一、何謂零稅率？何謂免稅？何謂進口免稅？ 

【解析】 

1.零稅率： 

屬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第七條之規定,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所適用的營業稅率為零，

由於銷項稅額為零，如有溢付稅額，得在退稅限額內由主管稽徵機關查明後退還。 

2.免稅： 

屬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第八條之規定,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在銷售階段時免徵營業

稅，但進項稅額不能扣抵或退還。 

3.進口免稅： 

屬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第九條之規定,進口貨物於進口時免徵營業稅。 

二、甲公司為兼營營業人，112 年 7 至 8 月份進銷項資料如下： 

銷項 

1.應稅：三聯式發票銷售額 800,000 元 ,稅額 40,000 元 

二聯式 含稅 315,000 元 

2.免稅：三聯式銷售額 320,000 元 

3.零稅率：免開發票銷售額 180,000 元 

進項（與業務有關，並於規定期限申報） 

 

項目  含稅金額  取得憑證 

進貨  $630,000  統一發票 

交際費  8,400  統一發票 

自用乘人小汽車  840,000  統一發票 

辦公室水電費  6,300  雲端發票 

辦公用影印機  126,000  統一發票 

利息費用  10,500  銀行收據 

辦公用文具用品  1,260  小規模營業人收據 



租稅與申報實務：考前叮嚀 5 

頁 5 / 10 

試問：該期營業稅： 

〈一〉銷項稅額之金額。 

【解析】 

銷項稅額 

＝800,000*5%+【315,000/（1+5%）】*5%+180,000*0 

＝800,000*5%+300,000*5%+180,000*0 

＝40,000+15,000 

＝55,000 

〈二〉進項稅額之不得扣抵比例。 

【解析】 

不得扣抵比例 

＝320,000/（320,000+800,000+300,000+180,000） 

＝320,000/1,600,000 

＝0.2 

〈三〉應依比例計算得扣抵進項稅額之金額。 

【解析】 

應依比例計算得扣抵進項稅額之金額） 

＝【（630,000+6,300+126,000）/（1+5%）】*5% 

＝30,000+300+6,000 

＝36,300 

〈四〉可扣抵進項稅額之金額。 

【解析】 

可扣抵進項稅額之金額 

＝36,300*（1-20%） 

＝29,040 

〈五〉應納（退）稅額。 

【解析】 

應納稅額＝55,000-29,040 

＝2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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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說明零稅率與免稅對營業人應納或應退營業稅額之影響有何不同？ 

【解析】 

1.應納營業稅： 

(1)零稅率： 

需課稅，稅率為 0，所以銷項稅額為 0。 

(2)免稅： 

適用免稅之銷售額不必課稅，所以沒有銷項稅額。 

2.應退營業稅： 

(1)零稅率： 

營業人因銷售第七條規定適用零稅率貨物或勞務而溢付之營業稅，應由主管稽徵機關查

明後退還之。 

(2)免稅： 

依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第 19 條之規定，營業人專營 

第八條第一項免稅貨物或勞務者，其進項稅額不得申請退還。 

四、請說明零稅率與免稅營業稅何時報繳？ 

如何報繳？適用零稅率之營業人其報繳規定有何不同？ 

【解析】 

1.何時報繳： 

依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第 35 條之規定，營業人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不論有無銷售額，

應以每二月為一期，於次期開始十五日內申報。 

2.如何報繳： 

(1)營業人填具規定格式之申報書， 檢附退抵稅款及其他有關文件，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

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其有應納營業稅額者，應先向公庫繳納後，檢同繳納收

據一併申報。 

(2)使用統一發票者，並應檢附統一發票明細表。 

3.不同： 

(1)依第七條規定適用零稅率者，得申請以每月為一期，於次月十五日前依前項規定向主管

稽徵機關申報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 

(2)但同一年度內不得變更。 

(3)依本法第三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申報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之營業人，申請改以每

月或每二月為一期申報者，應自核准後之首一單月起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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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選擇題 

(B) 1. 下列有關我國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獎金或給與之敘述，何者錯誤？ 

(A)樂透彩每聯（組、注）中獎獎額不超過新臺幣 5,000 元者，免予扣繳 

(B)樂透彩每聯（組、注）中獎獎額超過新臺幣 5,000 元者，就其超過部分扣取 20%之

所得稅 

(C)政府舉辦的機會中獎之獎金，採分離課稅 

(D)非政府舉辦之一般中獎所得須併入所得總額中，以結算申報課稅 

(C) 2. 下列關於我國綜合所得稅列舉扣除中房屋租金支出扣除之敘述，何者錯誤？ 

(A)我國境外租金支出不得扣抵 

(B)每一申報戶每年扣除額以 12 萬元為限 

(C)每戶適用對象為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與受扶養親屬 

(D)申報有購屋借款利息扣除者，其租金支出即不得扣除 

(A) 3. 甲公司為其員工投保團體壽險（保費由營利事業負擔且以被保險員工之家屬為受益

人），每人每月之保險費為新臺幣 2,000 元，下列何項敘述正確？ 

(A)該筆保險費免視為被保險員工之薪資所得 

(B)該筆保險費須視為員工之薪資所得，惟員工可列舉保險費扣除 

(C)該筆保險費為福利性所得，故須視為員工之薪資所得，但不可列舉扣除之 

(D)該筆保險費應視為員工之所得，但應列於其他所得項下 

(C) 4. 我國所得稅法規定，非居住者於同一課稅年度內，在我國境內居留合計不超過多少天

者，其在我國境內提供勞務，而自境外雇主取得之勞務報酬免稅？ 

(A)30 天 (B)60 天 (C)90 天 (D)183 天 

(B) 5. 國外影片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分支機構，經由其代理人出租影片之收入，應以其多

少為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利事業所得額？ 

(A)全部 (B)二分之一 (C)三分之一 (D)四分之一 

(A) 6. 依我國所得稅法之規定，營利事業之會計年度起訖期間，原則上為每年之： 

(A)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B)七月一日至次年六月三十日 

(C)五月一日至次年四月三十日 (D)四月一日至次年三月三十一日 

(D) 7. 下列信託行為中，何種情形須課徵所得稅？ 

(A)因信託行為成立，委託人與受託人間信託財產之移轉 

(B)信託關係存續中受託人變更時，原受託人與新受託人間信託財產之移轉 

(C)因信託行為被解除，委託人由受託人取得之信託財產 

(D)信託關係存續中，受託人管理信託財產所發生之收入 

(B) 8. 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非適用勞動基準法之營利事業定有職工退休辦法者，每年度提列職工退休金準備不

得超過當年度已付薪資總額百分之四，並以費用列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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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營利事業全年所得額在新臺幣 20 萬元以下免徵營利事業所得稅 

(C)營利事業之資本利息應列為盈餘分派 

(D)營利事業所擁有之債權逾期二年經催收未有本金或利息之收取，且具催收證明者，

得列為呆帳損失 

(A) 9. 試問自民國 112 年度起，「所得基本稅額條例」第 7 條第 1 項規定計算之基本所得額，

在新臺幣多少元以下之營利事業可不適用本條例？ 

(A)60 萬元 (B)100 萬元 (C)150 萬元 (D)200 萬元 

(C) 10. 依所得基本稅額條例之規定，個人所得基本稅額之稅率為何？ 

(A)百分之五 (B)百分之十五 (C)百分之二十 (D)百分之二十五 

(C) 11. (C)11、下列何項得列報利息支出①依所得稅法第六十八條規定補繳暫繳稅款所加計之

利息②依所得稅法第一百條之二規定，因結算申報所列報之各項成本、費用或損失超

限經核定補繳稅款所加計之利息③依稅捐稽徵法第三十八條規定行政救濟程序確定

應補繳稅款所加計之利息④依所得稅法第四十八條之一規定，自動補報並補繳漏稅款

所加計之利息⑤各種稅法規定加計之滯納利息。 

(A)①②③④ (B)②③④⑤ (C)①②③④⑤ (D)①③④⑤ 

(B) 12. (B)12、乙公司於民國 112 年度的全年課稅所得額為$150,000，試問其 112 年度應納之

營利事業所得稅稅額為： 

(A)免徵營利事業所得稅 (B)$15,000 (C)$25,500  (D)$27,500 

【解析】 

應納稅額＝（150,000-120,000）*1/2 

＝15,000 

(D) 13. 購買公益彩券所中頭獎之獎金： 

(A)不用課稅  (B)併入年度綜合所得課稅 

(C)分離課稅，稅率為百分之十 (D)分離課稅，稅率為百分之二十 

(B) 14. (B)14、我國「營利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96 條規定，無形資產應以出價取得者為

限，其中商譽最低的攤折年數為： 

(A)3 年 (B)5 年 (C)10 年 (D)15 年 

(C) 15. 依我國所得稅法第 61 條規定，固定資產、遞耗資產及無形資產遇有物價上漲達多少

時，得實施資產重估價？ 

(A)10%  (B)20% (C)25%  (D)30% 

(D) 16. 企業會計年度採四月制者，其每年應於何時申報暫繳營利事業所得稅？ 

(A)一月份 (B)五月份(C)九月份(D)十二月份 

(B) 17. 公司之應付股利，自股東會決議分配盈餘之日起，幾個月內尚未給付者，視同給付？ 

(A)三個月 (B)六個月 (C)九個月 (D)十二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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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8. 依我國所得稅法之規定，下列何者不是營利事業之商品、原物料等存貨實際成本可採

用的估價方法？ 

(A)個別辨認法 (B)先進先出法 (C)移動平均法 (D)後進先出法 

(A) 19. 依所得基本稅額條例之規定，下列何者須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 

(A)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金之受益憑證之交易所得 

(B)未計入綜合所得總額之非中華民國來源所得，每一申報戶全年所得合計未達新臺幣

一百萬元之部分 

(C)未計入綜合所得總額之依香港澳門關係條例第 28 條第 1 項規定免納所得稅之所

得，每一申報戶全年所得合計未達新臺幣一百萬元之部分 

(D)於本條例施行後所訂立受益人與要保人非屬同一人之人壽保險，於死亡給付每一申

報戶全年合計數在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之部分 

(D) 20. 下列何項銷售行為，其進項稅額可以扣抵銷項稅額？ 

(A)有娛樂節目之餐飲店  

(B)飼料之銷售 

(C)非加值型營業人銷售其長期持有的固定資產 

(D)貨物外銷 

(A) 21. 下列何者不須課徵營業稅？ 

(A)非加值型營業人將其使用多年的固定資產出售 

(B)營業人將供銷售之貨品轉供自用 

(C)營業人委託他人代銷貨物 

(D)營業人銷售代銷貨物 

(C) 22. 營業稅法第 40 條規定，查定計算稅額之典當業及特種飲食業，其由主管稽徵機關查

定其銷售額並每幾個月填發繳款書？ 

(A)兩者皆為每三個月填發繳款書一次 

(B)兩者皆為每個月填發繳款書一次 

(C)典當業為每三個月一次；特種飲食業為每個月一次 

(D)典當業為每個月一次；特種飲食業為每三個月一次 

(D) 23. 下列各項貨物之進口，何者應課徵營業稅？ 

(A)國際運輸用之飛機 (B)肥料 (C)我國之古物 (D)黃豆及玉米 

(C) 24. 設中古車商甲公司為加值型營業人，其向小王購進中古小轎車一台，購入成本為

$300,000，試問當甲公司於嗣後出售此輛車時（出售價為$600,000），可申報多少進項

稅額用以扣抵其銷項稅額？ 

(A)不可申報進項稅額 (B)$3,000  (C)$14,286  (D)$15,000 

【解析】 

設算進項稅額＝(300,000/1.05)*5%＝14,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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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5. 營業人發售現金禮券時，應於何時開立統一發票？ 

(A)出售禮券時  (B)禮券持有人以禮券兌付貨物時 

(C)禮券持有人將之轉讓他人時 (D)無須開立發票 

 
 


